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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故事
帶你看見台灣移工的三大困境：
政策、法規與歧視問題何解？

外國中階技術人力
薪資門檻提高...

特登工廠移工
90天期限活用...

外籍移工申辦預付卡
供擄鴿集團使用...

找人「先顧一下」
恐挨罰75萬重...

本期重點

桃園市中壢區五族三街27號   Tel:03-4947878   Fax:03-4947676

困境二：移工政策與法規：台灣移工制度如何箝置移工的日

常生活？

除了社會貼上的標籤，移工還要面臨法律層面的困窘。即便

在社會快速更迭、開始重視勞動權益的現在，移工仍有難以

打破的難題需要面對…

來源/One-Forty 部落格

文字、攝影/One-Forty 部落格



中階技術人力逾5萬人

勞動部2022年4/3起實施「移工留才久用方案」，適用製造業、屠宰業、營

造業、農業及長照等產業，可透過外國中階技術人力，留用資深移工或副

學士以上學位的僑外生，中階技術人力在台無工作年限限制，但有技術、

薪資的要求，目前中階技術人力已超過5萬人。

 

中階技術人力有薪資要求

依照過往勞動部規定，製造業、營造業、農業或屠宰等產業類的中階技術

人力，薪資須達3.3萬元，並符合技術條件，但若薪資達3.5萬元則免除技

術要求。

另外，從事機構看護工作的中階技術人力，薪資須達2.9萬元，並符合技術

條件，但薪資達3.1萬元就可免除技術要求。中階技術人力從事家庭看護

工，薪資要達到2.4萬元、符合技術條件，但薪資達2.6萬元，就不要求技

術條件。

至於僑外生以中階技術人力，留台工作，初次聘僱薪資要達3萬元，非首次

聘僱則要3.3萬元以上。

 

中階技術人力薪資提高

勞動部近日公告，將外國中階技術人力的薪資要求全數提高2000元，並將

機構看護工薪資達標可免除技術要求的規定移除，變成無論薪資如何，都

要符合技術要求，另也將僑外生以中階技術人力留台工作，初次聘僱薪資3

萬元移除，回歸一般的中階技術人力薪資門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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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中階技術人力薪資門檻提高
各產業別均增2000元
來源/知新聞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組長蘇裕國受訪表示，中階技術人

力薪資要求提高，從1/1開始實施，但僅適用於新聘僱的外國中階技術人

力，現已聘僱者不受影響，不過，目前已擔任中階技術人力者，在未來要

再度受聘，就要符合新的薪資要求。

以新的外國中階技術人力薪資要求來看，從事製造業、營造業等，門檻達

到3.5萬元，若達到3.7萬元則免除技術要求；機構看護工一律要符合技術

要求，薪資水準也要達3.1萬元；家庭看護工薪資要達2.6萬元，若薪水達

2.8萬元，可免除技術要求。

考量勞動力場薪資水準調整

對於提高外國中階技術人力薪資要求的原因，蘇裕國指出，原先的薪資水

準已經實施一段時間了，近期也開放新的行業別，可用中階技術人力聘僱

員工，再加上考量勞動市場的情形與薪資水準，還有雇主可負擔的能力，

因此做出調整。蘇裕國強調，此一調整，主要是希望適當反映目前的薪資

水準。

農地違章工廠轉型的特登工廠，勞動部民國112年曾點頭給予6000名移工聘

僱配額，哪知實際引用數掉一半。經濟部20日宣布，已與勞動部達成共識，

新增「有效期」為90天，如業者未於效期內向勞動部提出招募許可申請，分

配名額將自動失效，避免影響其他業者申請需求，首批業者須於4月24日前

招募，不然名額將收回開放重新申請。

因應特定工廠業者人力需求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於113年及114年，受理完

成審核後，已將全數移工名額核配完畢。然而，據統計資料，已取得配額業

者約有半數尚未向勞動部申請招募許可，影響後續經濟部為業者爭取新額度

時程。

特登工廠移工90天期限活用
來源/中國時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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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這些工廠申請卻不實際聘僱？產發署說明，特登工廠多為中小企業，

這次遇到美國對等關稅衝擊，營運下一步不確定，因此聘僱保守。

 

「特登工廠3K5級」，也就是有辛勞、危險、骯髒程度以及5級的環境負擔

業者，因為徵工不易，為此政府會同意可申請核配移工。經濟部與勞動部

協商出一批6000個名額，供廠商聘僱本勞一定比例可以核配。

 

新規定是把「特定工廠移工資格認定函」定出效期，給予90天。經濟部表

示，定出期限是希望外籍移工名額可以活用。所以業者如未於效期內向勞

動部提出招募許可申請，原核配名額將自動失效。舉例如最後剩下2000

人，這些名額會重新開放，給有實際需求的業者申請。前2年已取得認定函

的特定工廠業者，今年4月24日是最後聘僱期限。

 

至於失效被收回名額業者，產發署強調，他們如有需要，仍可重新提出申

請核配，不會禁止。

國籍 印尼 菲律賓 泰國 越南 蒙古 馬來西亞  其他 小計

類別

製造業 88,763 147,154 54,019 192,811 0 1 0 482,748

營建工程業 8,492 751 14,773 10,572 0 0 0 34,588

農林漁牧業 10,847 1,375 877 9,936 0 0 0 23,035

社福移工 183,820 21,919 245 18,944 0 0 0 224,928

總數 291,922 171,199 69,914 232,263 0 1 0 765,299

114年11月產業及社福移工在台人數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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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籍移工張文民（音譯）於2022年間申辦預付卡門號後，竟交付給擄鴿集

團成員使用。集團成員擄走劉姓男子的賽鴿後，以鴿威脅，要求對方支付贖

金。劉男依約付款，鴿子仍未返回，憤而提告。檢警追查出恐嚇用的門號為

張男提供，將他視為共犯，依法起訴。基隆地院近日審結，依幫助恐嚇取財

罪，判處張男有期徒刑5月，得易科罰金。
 

檢警調查，擄鴿集團於2023年4月間，打電話給劉姓飼主，宣稱抓到他飼養

的5隻賽鴿，要求他支付1萬元贖金。劉男依約將款項匯進對方指定的銀行帳

號內，鴿子卻沒有返回，便向雲林縣警察局報案。警方依照電話號碼追查，

發現該門號為越南籍移工張男所有，便約談他到案說明，協助釐清案情。

張男則辯稱，當初申辦門號後，沒多久就已遺失，因為合約關係，所以才沒

有取消，不知道被擄鴿集團拿去使用。檢察官偵訊後，未採信張男說詞，依

涉犯幫助恐嚇取財罪將他起訴。法官審理時，張男仍堅稱不知門號SIM卡被

擄鴿集團拿去使用，申辦不到兩個月就已經遺失。
 

法官查出，張男於2023年8月有再向電信公司申請補發SIM卡，並非不知道

卡片遺失，且預付卡屬於無特殊合約，隨時可以解約，有需要再申辦即可，

因此認定張男所稱為辯解之詞。

法官認為，我國擄鴿勒贖案件時有所聞，對養鴿被害人危害甚大，而張男將

門號提供給擄鴿集團成員使用等同助長恐嚇取財犯罪風氣，造成無辜養鴿民

眾受有金錢損失。考量張男始終矢口否認犯行，犯後態度不佳，也未賠償被

害人等情狀，依幫助恐嚇取財罪，判處有期徒刑5月，得易科罰金15萬元。

新聞快報 ！

來源/聯合新聞網

外籍移工申辦預付卡

供擄鴿集團使用成共犯判刑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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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著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，長期照顧需求持續攀升，家庭聘僱

移工擔任看護的情形日益普遍。花蓮縣政府提醒，民眾在家屬

臨時住院、看護請假或離職出現照護空窗期時，切勿因一時心

急而私下找外國人頂替，否則恐違反《就業服務法》，最高可

處新台幣75萬元罰鍰，得不償失。

 

縣府指出，依《就業服務法》第57條及第44條規定，雇主不得聘僱未經許可、

許可失效或他人名義申請的外國人，也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。實務上常

見民眾誤以為「只是幫忙一下」、「先試做看看」、「沒有給薪水，只是包吃包住」

就不算違法，但只要外國人在現場提供勞務，不論是否支薪、名目為何，均屬違

法行為。

 

一旦查獲，將依同法第63條規定，處以新台幣15萬元以上、75萬元以下罰鍰；

若5年內再犯，還可能面臨刑責，後果相當嚴重。縣府也提醒，民眾在聘僱前務

必落實查驗外國人身分與聘僱許可文件，切勿心存僥倖。

 

花蓮縣政府表示，民眾如有短期照顧需求，可循合法管道申請衛福部「長照喘息

服務」或勞動部「多元陪伴照顧服務試辦計畫」，既可即時補足照護人力，也能

避免觸法風險。

 

縣府最後呼籲，非法聘僱移工不僅傷荷包，更可能留下法律責任，民眾務必提高

警覺，透過合法機制解決照護需求，保障自身權益與家人安全。

找人「先顧一下」恐挨罰75萬！

非法聘僱移工後果嚴重
來源/觀傳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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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社會貼上的標籤，移工還要面臨法律層面的困窘。即便在社會快速更

迭、開始重視勞動權益的現在，移工仍有難以打破的難題需要面對。

封面故事 

帶你看見台灣移工的困境：
政策、法規與歧視問題何解？

與移工的工作最相關的兩個法規：《勞基法》和《就業服務法》嗎？基本上

《勞基法》保障了每個人的工作時數、休假日和薪資，但是「家庭幫傭」、

「家庭看護」和「境外聘雇漁工」不在《勞基法》的保護範圍內，他們歸

屬在《就業服務法》下。

但《就業服務法》並沒有明訂工作時數的上限，也沒有強制規定應該休

假，更沒有訂出最低薪資保障，使得工作環境與狀況難以追蹤的「家庭幫

傭」、「家庭看護」和「境外聘雇漁工」長期處於高工時、低薪資的高壓環

境中，法律上卻無能為力。

另外，根據目前的《就業服務法》規定，移工們要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，

並且經過主管機關的同意，才能夠轉換雇主[註 2] 。也就是說，當移工遭

遇不當對待時 (例如，被積欠薪水、或是被暴力對待)，除非能夠提供非常

明確的證據證明，否則難以脫離不好的工作環境與老闆。

困境二：移工政策與法規：
台灣移工制度如何箝置移工的日常生活？

外籍移工能夠受到《勞基法》保障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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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數移工出國工作是為了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，其中不乏許多和你我一

樣、二十出頭的年輕人，或是已經有兩個孩子的爸爸媽媽。他們有的夢想

存錢回家開店，有的夢想幫弟妹或孩子準備好教育基金後，自己也要好好

完成學業。

來到台灣的他們，每天日出夜息辛苦工作，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，每個月

收到的薪水多數都要寄回家鄉。在台灣一待就是三年到十四年的時間，卻

容易因為成長過程沒有培養理財觀念，少有存款觀念。

同時，移工們受限於在台灣能夠從事的工作特性：高勞力密集、低技術，

長期下來無法累積到對於回鄉求職有用的技術能力；再加上多數沒有機會

受到高等教育的移工，也可能因為缺乏理財與開店的基礎知識，在回到家

鄉後，小本生意失利、缺乏一技之長找不到足以養家的工作，最後終得再

次出國工作、離開家人，一再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。

很多移工的孩子，可能一出生爸爸媽媽就長年不在身邊。爸爸媽媽出國工

作，為的是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、將來有機會有更好的生活。但許多小

孩因為年紀輕，沒有辦法諒解爸媽的缺席，導致家庭關係破裂，造成無法

修補的遺憾。

困境三：如何讓移工避免陷入，貧窮的惡性循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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